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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承 诺 函

按照《关于申报进入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律师事务所备

选库的公告》要求，我方就参与本次申报及后续承接长安汇通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各级子企业（以下合称“长安汇通”）法律服务相

关事宜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我方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，具备从事法律服务的法定资质，

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律师执业准则、

行业规范，内部管理规范，执业行为合法合规。

二、我方已经清楚知晓长安汇通有关本次申报入库的相关规

定，对本次入库的流程、条件等内容均无异议。

三、我方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无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对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
有效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四、我方最近三年在申报的业务领域内，未受到刑事处罚；

未被司法行政管理机构、行业管理部门处以较大金额罚款、暂停或

者禁止从事相关业务、吊销执业资格等行政处罚；未受到律师协会、

证券业协会、基金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采取暂停受理其签署的法

律意见书、申报材料等监管措施。

我方最近三年为长安汇通提供服务过程中，未出现违反法律法

规和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、拒绝履行合理工作任务或者造成长安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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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损失、不利影响等行为，未出现被长安汇通剔除出备选库的情形。

我方本次申报的所有律师近三年内无不良执业记录，未受到

司法行政管理机关、律师协会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罚、处分、

训诫等，亦不存在正在立案调查的情况。

五、若我方入选长安汇通律师事务所备选库，则：

1.我方在为长安汇通具体业务提供法律服务期间，将严格履行

利益冲突审查义务，不接受利益冲突方的委托，避免因利益冲突对

长安汇通产生任何损害或不利影响；若出现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情

形，我方将第一时间书面通知长安汇通，经长安汇通书面豁免后，

方可承接相关业务；

2.我方理解，如此次入选长安汇通律师事务所备选库，不代表

长安汇通与我方之间已形成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法律关系。后续如开

展具体的法律服务工作，仍须按照长安汇通制度规定，并经相应采

购流程确定服务机构。如我方后续被确定为具体业务的法律服务机

构，相关权利义务应以长安汇通与我方签署的正式法律服务协议为

准；

3.我方在参与长安汇通具体业务的法律服务机构采购流程中，

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及长安汇通相关规章制度，不向采购方、招标委

托方、评标委员会成员等行贿以谋取中标，不在采购过程中哄抬价

格或恶意压价；

4.我方承诺，不得将入选长安汇通律师事务所备选库、承接长

安汇通相关法律服务等事宜以任何形式对外宣传、披露或用于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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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活动。

六、我方在本次申报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与长安汇通相关的任

何信息资料，仅限于本次申报所用。我方及我方律师不会将相关

信息资料用于任何与本次申报无关的其他用途，亦不会向任何第

三方披露相关信息资料的具体内容。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视为我方自愿放弃入库资格，并将赔偿由

此给长安汇通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

公章：

年 月 日


